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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543/10-11(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2. 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就委員在 2010年 12月
3日舉行的上次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所作的回應 (立法
會CB(2)543/10-11(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  
的詢問時表示，當局會進行抽查，以查明沒有根據

《食物安全條例》將登記續期的人是否仍然繼續經

營食物進口或食物分銷業務。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第 14條  ⎯⎯ 撤銷登記   
 
3.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正考慮就撤銷過去 12個月
內多次違反《食物安全條例》的食物進口商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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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商的登記引入扣分制度。如政府當局決定該制

度值得推行，當局便會諮詢業界意見。  
 
4. 張宇人議員察悉，根據《條例草案》第 14(2)(b)
條，如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署長信納某人 (如
該人屬自然人 )已死亡，可撤銷該人就某業務 (即食
物進口業務或食物分銷業務 )取得的登記。張議員表
示，為使已身故的人的直系親屬或繼承人繼續經營

先前以已身故的人的名義登記的業務，應准許有關

登記由死者的直系親屬或繼承人自動繼承，一如酒

牌的持牌人倘身故後酒牌會自動轉讓的做法。  
 

5. 黃定光議員認為，與其在某人身故後撤銷他的
登記，從管理角度來看，更可取的做法是，食環署

署長應允許將該人的登記轉讓給他的親屬或業務夥

伴。  
 

 
 
 
 
 
政府當局  

6.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第 14(5)(b)條規定，
登記的撤銷自作出該撤銷登記決定的日期後的 30
天屆滿之時生效。這應能給予其家庭成員或相關人

士足夠時間重新提出申請，以及讓署方處理該項申

請。政府當局承諾在登記指引中載明，如某自然人

身故而該人生前持有有效登記，任何人如欲繼續經

營以已故者姓名登記的業務，須重新提出登記申

請。  
 
7. 張宇人議員察悉，如以已身故的人的名義登記
的食物進口／分銷業務由另一人透過新的登記接

管，政府當局會難以追蹤問題食物的來源，因為該

人沒有責任保存先前由已身故的人就問題食物所備

存的進出紀錄。  
 
8. 政府當局答覆，如新的登記人有意繼續經營以
已身故的人的名義登記的業務，新的登記人不大可

能銷毀已身故的人所保存的有關購入及供應食品的

紀錄。  
 
9. 余若薇議員原則上同意，任何人有意繼續經營
以已身故的人的名義登記的業務，須提出新的申

請。但是，余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解釋清楚，食

環署署長在何種情況下才會行使《條例草案》第

14(2)(b)條下的權力來撤銷登記，因為已身故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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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或繼承人或會有意出售已身故的人的業務，而

出售持續經營的業務會容易得多，價格也會理想。  
 
10. 助理法律顧問 8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如某自然人
破產，食環署署長會否撤銷以其名義獨資經營的食

物進口或食物分銷業務的登記。  
 
11. 政府當局表示，登記食物進口商／分銷商破
產，不一定意味着他／她會停止營業。因此，如屬

持續經營的業務，撤銷登記在這種情況下並不適用。 
 
 
II. 下次會議日期  
 
12. 委員同意於 2010年 12月 29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下次會議。  
 
1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1日



 
附錄  

 
《食物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10年 12月 14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000358 
 

主席  
 

致序辭  
 
 

 

000359- 
001017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就委員在 2010
年 12月 3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所
作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2)543/10-11(01)號文件 ] 
 

 

001018- 
002927 

主席  
黃定光議員  
張國柱議員  
政府當局  
 

委員歡迎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
署 ")署長的服務承諾 (即在收到全
部所需資料後 7個工作天內批予
登記申請，以及在登記食物進口

商／分銷商的登記有效期屆滿前

向他們發出催辦信 ) 
 
政府當局回覆⎯⎯ 
 
(a) 根據《條例草案》第11(4)條，

如有按照條例草案第 11條提
出登記續期申請，但署長未

有在有關登記有效期屆滿日

前就該申請作出決定，在該

登記根據第 13條獲續期或署
長向申請人發出其拒絕該申

請的決定的通知之前，該登

記繼續有效；  
 
(b) 如登記食物進口商／分銷商

錯過申請續期的限期，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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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根據《條例草案》第 7(1)條
提交登記申請，因為第 11(1)
條訂明，只有登記食物進口

商或登記食物分銷商可申請

將登記續期；及  
 
(c) 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食物

安全中心會進行抽查，以查

明沒有在《食物安全條例》

下將登記續期的人是否仍然

繼續經營食物進口或食物分

銷業務。  
 

002928- 
013831 

主席  
政府當局  
張宇人議員  
黃定光議員  
余若薇議員  
陳健波議員  
李國麟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8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第 14條  ⎯⎯ 撤銷登記   

 
政府當局承諾在登記指引中載

明，如某自然人身故而該人生前

持有有效登記，任何人如欲繼續

經營以已故者姓名登記的業務，

須重新提出登記申請。  
 

 
 
 
 
政府當局  
(會議紀要

第 6段 )  

013832- 
014508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15條  ⎯⎯ 登記冊   
 
第 16條  ⎯⎯向市政服務上訴委
員會提出的上訴  
 
第 17條  ⎯⎯ 更新資料  
 
第 18條  ⎯⎯從若干當局取得資
料  
 

 

014509- 
015133 

政府當局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8 
 

第 19條  ⎯⎯ 從沒有登記的人取
得資料  
 

 

015134- 
015228 

政府當局  
 

第 20條  ⎯⎯就登記或續期提供
虛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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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5229- 
020218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  
李國麟議員  
主席  
 

第 21條  ⎯⎯本地獲取食物的紀
錄  
 
 

 

020219- 
020430 

主席  
李國麟議員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1日  


